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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发布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债券

质押式协议回购登记结算业务指南》的通知 

中国结算深业字„2021‟6 号 

 

各市场参与主体： 

为健全深市债券质押式协议回购（以下简称“协议回购”）

交易结算机制，响应市场需求，加强风险防控，深圳证券交

易所（以下简称“深交所”）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

公司深圳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”）联合

对深市协议回购业务进行了优化。为配合此次优化项目的上

线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《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债券质押

式协议回购登记结算业务指南（2019 年 4 月修订稿）》进行

了再次修订。本次主要修改内容说明如下： 

1．为便利市场主体业务操作，提升协议回购业务资金

使用效率，将初始交易、到期续做、提前购回、到期购回等

交易指令的结算统一为实时逐笔全额结算(即“RTGS”)。修

订内容主要涉及“第一章 结算”。 

2．为丰富业务功能，新增可变更对手方续做、变更质押

券等业务操作。修订内容主要涉及“第一章 结算”和“第

二章 质押债券管理 2.2 质押券变更”。 

3．为完善违约处臵流程，新增解除质押及优化处臵过户

等业务操作。修订内容主要涉及“第一章 结算”和“第二

章 质押债券管理 2.4  质押债券处臵”。 

4．扩大可质押券范围，纳入深市可转债、可交换债及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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募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等品种。以上品种参与协议回购业

务参照本指南执行。 

新版《指南》自 2021 年 5 月 17 日起实施，原《指南》

同时废止。 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债券

质押式协议回购登记结算业务指南》 

 

 

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

             2021 年 5 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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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本及修订说明 

 

修订日期 主要修订内容说明 

2015-09 首次发布。 

2016-07 修改第一章 1.1 结算基本原则章节中关

于各债券品种对应的协议回购结算模式

的表述。 

2018-07 1. 在 1.1.结算基本原则章节中增加续做

交易结算原则的规定； 

2. 在 1.1.2 交收章节中增加续做交易交

收处理的规定。 

2019-04 1. 在 2.3 质押债券处臵章节中增加了违

约处臵过户相关业务规定； 

2. 在附件中增加了债券质押式协议回购

处臵过户申请表。 

2021-05 1. 在前言的适用品种范围中增加公募基

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； 

2. 在 1.1 结算原则章节中，更新规定初

始交易、到期续做、提前购回、到期

购回及解除质押等交易指令对应的结

算模式； 

3. 在 1.2 清算章节中，增加初始交易、

到期续做、提前购回、到期购回及解

除质押等交易指令对应的清算公式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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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在 1.3 交收章节中，优化交收流程的

表述； 

5. 2.1 质押登记章节中，明确出质人、质

权人账户信息为质押登记要素； 

6. 在 2.2 质押券变更章节中，增加质押

券变更相关内容； 

7. 在 2.4 质押债券处臵章节中，修改质

押债券处臵过户的相关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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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指南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《债券质押

式协议回购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》制定，适用于在深圳证

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“深交所”）开展的债券质押式协议回

购（以下简称“协议回购”）相关的登记、结算业务。 

本指南所称协议回购是指回购双方自主协商约定，由资

金融入方(以下称“正回购方”)将债券出质给资金融出方(以

下称“逆回购方”)融入资金，并在未来返还资金和支付回

购利息，同时解除债券质押登记的交易。资产支持证券、公

募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参与协议回购的,适用本指南。 

第一章 结算 

1.1 结算基本原则 

1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本公司”）为协议回购业务提供逐笔全额非担保结算

服务。 

2．本公司按照货银对付的原则，组织结算参与人之间

的资金交收，并办理相应债券的质押登记或解除质押登记。

结算参与人履行其交收责任并负责办理其与其客户之间的

清算交收。  

3．在协议回购结算中，本公司不作为共同对手方，而

是作为结算组织者，根据交易双方向深交所申报并经深交所

确认的初始交易、到期续做、提前购回、到期购回及解除质

押等成交数据，通过结算参与人在本公司开立的结算备付金

账户完成资金交收，并依业务规则对正回购方证券账户中的

相应债券办理质押登记（或解除质押登记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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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协议回购的初始交易、到期续做、提前购回及到期

购回等交易指令采用实时逐笔全额结算（即“RTGS”）。 

协议回购的解除质押等交易指令采用T+0日终逐笔全额

结算。 

1.2  清算 

1. 对于初始交易、到期续做、提前购回及到期购回等

交易指令，在交易达成后，本公司根据深交所成交数据进行

实时逐笔全额清算，清算数据将实时发送给交易方对应结算

参与人，结算参与人可通过D-COM终端实时查询清算结果。 

2．对于解除质押等交易指令，在交易达成后，本公司

根据深交所成交数据进行逐笔全额清算，T日日间多批次向

结算参与人发送清算数据，仅供结算参与人办理资金结算时

参考；T日日终发送包含全部业务的清算数据，为结算参与

人当日交收的最终依据。 

3. 对于每笔初始交易，逆回购方应付资金=初始交易成

交金额+相关费用，正回购方应收资金=初始交易成交金额-

相关费用，正回购方应质押债券数量为该笔回购交易申报的

质押债券总量。 

对于每笔提前购回或到期购回，正回购方应付资金=提

前/到期购回交易金额+相关费用，逆回购方应收资金=提前/

到期购回交易金额-相关费用，正回购方解除质押债券数量

是对应合约中所有已质押登记的债券数量。 

对于每笔到期续做，不变更对手方的，正回购方应付资

金=购回交易金额-续做成交金额+相关费用，逆回购方应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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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=购回交易金额-续做成交金额-相关费用；变更对手方

的，正回购方应付资金=购回交易金额-续做成交金额+相关

费用，原逆回购方应收资金=购回交易金额-相关费用，新逆

回购方应付资金=续做成交金额+相关费用。正回购方应质押

债券数量续做前后保持不变。 

对于每笔解除质押，正回购方应付资金=解除质押交易

金额+相关费用，逆回购方应收资金=解除质押交易金额-相

关费用，正回购方解除质押债券数量是对应合约中所有已质

押登记的债券数量。解除质押交易金额可以为零。 

1.3  交收 

1.3.1  RTGS交收 

1. 付款方结算参与人在收到实时逐笔清算数据后，可

通过D-COM终端进行勾单确认交收。经勾单确认后，该笔交

易将立即进入交收环节,本公司逐笔检查相关资金和债券是

否足额后办理交收。对于到期续做，则还须满足正回购方对

应质押债券未被有权机关冻结。 

2. 对于变更对手方的到期续做，如存在两个付款方，

则须由两个付款方结算参与人均完成勾单确认后才进入交

收环节。 

3.资金交收以在相关方的结算备付金账户之间划转的

方式完成。证券的交收以在正回购方证券账户上完成对应债

券的质押登记（或解质押登记）的方式完成。 

4. 日间未完成勾单确认或未完成交收的，自动转为日

终逐笔全额非担保交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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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.2  T+0日终逐笔非担保交收 

T日最终交收时点16：00，本公司对解除质押业务及采

用RTGS交收未成功的交易，按成交顺序逐笔检查相关资金和

债券是否足额后办理交收。 

对于每笔解除质押，本公司在相关方的结算备付金账户

之间完成资金划转，并在正回购方证券账户上完成债券的解

除质押登记。 

RTGS及日终逐笔全额结算相关业务流程详见《中国证券

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资金结算业务指南》

（详见www.chinaclear.cn→法律规则→业务规则→清算与

交收→深圳市场）。 

 

第二章 质押债券管理 

2.1  质押登记 

1. 本公司根据投资者交易双方向交易所申报并经交易

所确认的成交数据及到期申报数据中的逆回购方（质权人）

证券账户信息、正回购方（出质人）证券账户信息、质押债

券代码和数量等要素，对正回购方证券账户中相应债券办理

质押登记或解除质押登记。 

2. 合约到期日，若正回购方仍未能成功完成到期购回

或到期续做的，本公司对该笔回购涉及的质押券维持质押登

记状态。 

2.2  质押债券变更 

协议回购达成后，交易双方经协商一致，可对质押债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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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变更，也可换出质押登记期间通过本公司派发的质押债

券的付息、兑付和赎回等资金。本公司依据深交所发送的质

押债券变更指令于日终逐笔办理质押登记变更。如正回购方

申报变更的债券或换出资金不足额的，本公司不办理质押债

券变更，维持原质押债券的质押状态。 

2.3  质押债券的权益 

待购回期间，通过本公司派发的质押债券的付息、兑付

和赎回等所得资金处于质押状态。购回交易交收成功后，本

公司将以上资金解除质押并返还至正回购方相应的结算参

与人账户。待购回期间质押债券被有权机关冻结的，本公司

将根据有权机关的要求办理。 

债券质押期间，正回购方欲行使回售、转股、换股等权

利，应当先解除对应债券的质押状态。 

债券质押期间，正回购方作为债券持有人享有出席债券

持有人大会、提案、表决、追索等权利。 

2.4  质押债券处臵 

违约发生后，交易双方对违约处理协商一致的，可向深

交所申请解除质押或质押债券处臵过户。 

对于解除质押业务,详见“第一章 结算”中相关内容。 

对于处臵过户业务,本公司依据深交所发送的债券过户

指令，于日终逐笔办理质押债券的处臵过户。 

第三章 附则 

本指南自2021年5月17日起施行。 

 

 


